附件一

法務部就各機關執行個人資料保護事項及APEC資料隱私開路者倡議計畫之規劃議題及辦理事項表
機關：                

  填表人：              

電話：                
	議題
	辦理事項
	處理結果
	其他建議意見

	一、規劃設置「個資保護聯絡窗口」及單位專責人員
	擬由機關副首長或主任秘書或相當職位簡任主管擔任召集人，並指定一人為聯絡窗口承辦人；機關內各單位均指定1人為辦理單位內個資保護業務之專責人員（電腦處理個人資料保護法第17條參照）

	＊召集人及聯絡方式：
＊聯絡窗口承辦人及聯絡方式：

＊各單位專責人員及聯絡方式：


	

	二、共同捐助成立「公設財團法人個人資料保護協會」（名稱暫定）之隱私保護專責機構

	擬由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共同捐助成立「公設財團法人個人資料保護協會」之隱私保護專責機構，依機關蒐集、電腦處理或利用之個人資料數量比例捐助，設立基金總金額暫定6千萬元，其組織架構圖（草案）如附件，辦理業務為隱私抱怨之協談、法令諮詢、政令宣導、跨境申訴處理及救濟先行程序等。
	（此欄由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填載）

＊建議捐助金額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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